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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 
 

 

苏工信数据〔2020〕422 号 

 

 
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江苏省“数动未来” 

专项行动计划有关工作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工信局（大数据产业主管部门），昆山市、泰兴市、沭

阳县工信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落实推进《江苏省大数据发展行动计划》（苏政发〔2016〕

113 号），发展壮大大数据产业规模，加快完善大数据产业生态，

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培育，建立产业融合创新体系，进一步加快数

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，根据《江苏省强化大数据引领推动

融合发展专项行动计划》（简称 “数动未来”专项行动计划）任务

要求，现就开展 2020 年江苏省“数动未来”专项行动计划有关

工作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工作内容 

（一）2020 年度江苏省“数动未来”融合创新中心申报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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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申报条件 

融合创新中心组建要求参见《江苏省“数动未来”融合创新中

心建设指南》、《江苏省“数动未来”融合创新中心评估规范》

（T/JSIA 0001-2019）（详见附件 1）。 

2．申报事项 

各设区市、省管县（市）主管部门负责组织、推荐本辖区内

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。 

（1）按属地化申报。申报主体向所在设区市、省管县（市）

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按要求提供申报材料。所在设区市、省管县

（市）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后行文报送省工信厅。省属

企业或单位须经其主管单位（省授权的资产经营公司）审核盖章

后行文向省工信厅推荐。 

（2）申报方式。书面申报材料须由各设区市、省管县（市）

主管部门统一汇总后报送至省工信厅，纸质申报材料包括：申报

主体所在设区市、省管县（市）主管部门正式行文的请示件、《江

苏省“数动未来”融合创新中心组建方案申报书》（详见附件 1）、

2020 年度“数动未来”融合创新中心申报汇总表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纸质材料按 A4 纸规格装订成册，一式 2 份。 

（3）申报截止时间。纸质申报材料须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

前报送，同时将申报汇总表和申报书电子版发送到指定邮箱，逾

期不予受理。 

3．注意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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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主体须严格对照《江苏省“数动未来”融合创新中心评估

规范》组织编制申报材料。 

（1）融合创新中心由省内企业牵头，联合相关企事业单位、

高校和科研机构、应用单位等共同组建（至少 3 家且必须含有应

用单位），牵头企业与各参与组建单位需签订融合创新中心联合

组建协议，名称统一为“XXX融合创新中心”（XXX 须聚焦创新

方向领域）。 

（2）融合创新中心目标任务部分要写明中心拟组织实施的

重大项目（包括但不限于关键技术攻关、新产品研发、商业模式

创新、标准研制等），列明绩效指标预计完成情况。 

（3）融合创新中心联合组建协议（合作协议书，参考附件

1）应与组建方案内容相符，以学校二级学院或中心参与融合创

新中心组建的单位需获校方同意，融合创新中心联合组建协议上

公章与参与单位一致。 

省工信厅将根据《江苏省“数动未来”融合创新中心评估规

范》组织评审，并对结果予以公示。 

（二）2020 年度江苏省大数据产业园申报工作 

1．申报主体 

申报主体须为切实推动大数据产业集聚发展，本省范围内省

级及以上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基地、省级互联网产业园、经县以

上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

工业园区和其他产业集聚区等（同等条件下，省级及以上软件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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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服务产业基地、省级互联网产业园优先）。 

2．申报要求 

（1）申报主体依据《江苏省大数据产业园建设评估规范》

（T/JSIA 0002-2017）（附件 2）要求，填写《江苏省大数据产业

园申报书》，连同附件材料报送各设区市、省管县（市）主管部

门（含电子版及纸质材料一式二份）。 

（2）各设区市、省管县（市）主管部门依据《江苏省大数

据产业园建设评估规范》相关标准，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出具

推荐意见，于9月11日前将推荐结果加盖公章后连同申报材料（含

电子版及纸质材料一式 2 份，电子版请发送至指定邮箱）报省工

信厅。 

（3）本年度大数据产业园申报重点是建设集聚成效明显、

产业特色突出、产业链覆盖全面、应用成效显著的大数据发展载

体。 

（4）省工信厅将按照《江苏省大数据产业园建设评估规范》

的流程开展各环节评估工作，对发展质量高的园区授予江苏省大

数据产业园称号并授牌，在此基础上，重点打造省级大数据产业

集聚区。 

（三）2020 年度江苏省工业大数据应用能力评估工作 

1．评估对象 

江苏省工业大数据应用能力评估对象为本省范围内县级以

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工业园区等产业集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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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。要求申请评估的集聚区主导产业鲜明，水平和规模省内领先，

在政策、资金、技术、人才等方面，汇聚区域、行业优势资源，

构建有利于工业大数据发展的良好环境，全面提升工业大数据创

新能力和应用水平，在工业大数据应用方面发挥引领示范作用。 

2．申报要求 

（1）请各设区市工信局组织指导本地区工业大数据应用能

力评估工作，提供本地区大数据产业发展现状，协助申报单位填

写申报书中相关内容。 

（2）各申报单位依据《工业大数据应用能力评估规范》

（T/JSIA 002-2019）（附件 3）要求，填写《江苏省工业大数据应

用能力评估申报书》，连同附件材料报送所在设区市、省管县（市）

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（含电子版及纸质材料一式 2 份）。 

（3）各设区市、省管县（市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依据

《工业大数据应用能力评估规范》，对申报材料进行初评并出具

推荐意见，于 9 月 18 日前将推荐结果加盖公章后连同申报材料

（含电子版及纸质材料一式 2 份，电子版请发送至指定邮箱）报

送省工信厅。     

（4）南京、无锡、苏州、常州市推荐评估对象不超过 2 个，

其余各设区市、省管县（市）不超过 1 个。 

（5）省工信厅将组织专家对推荐评估对象的申报材料进行

评审并开展现场评估，对符合《工业大数据应用能力评估规范》

要求的园区予以公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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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有关要求 

请各设区市、省管县（市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（大数据

产业主管部门）及有关单位高度重视本次工作，明确专人负责，

严格审查，认真把关，择优推荐，确保质量。 

联系人：孙飞  卢俊  

电话：025-69652663，025-69652633 

邮箱：gxt_dsjc@163.com 

地址：南京市北京西路 16 号苏兴大厦 1009 室 

邮编：210008 

 

附件：1．江苏省“数动未来”融合创新中心申报相关 

资料 

      2．江苏省大数据产业园评估规范 

3．工业大数据应用能力评估规范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    

2020 年 8 月 24 日 

 

 

江苏省工信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0 年 8 月 24 日印发 

 


